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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UPDATE 

December 4, 2024 

重大灾害事件动向：区分发包人与承包方的标准 — 针对风险

的实质性支配和管理权 

针对从事港口管理等业务的A公司及其代表理事(被告人)未履行采取预防产业灾害所需安全措

施的义务，导致相关承包公司的劳动者在从闸门上部向下部地面放下H型钢的作业过程中坠亡的

刑事控告案件，韩国大法院于2024年11月14日作出判决，撤销了一审法院的无罪判决，并将案件

发回仁川地方法院重审。 

原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的依据为，如果承包建设工程的主体不具备直接施工的资格或能力，

而不得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另一家企业的，除存在故意造成这种外观，以规避《产业安全保健法》

项下的责任等特殊情况外，应当仅将其视为该法规定的建设工程发包人，而不属于主导和总管建

设工程施工的承包方。原审法院基于上述法理，认为A公司仅属于《产业安全保健法》规定的建

设工程发包人，故以A公司为《产业安全保健法》项下的承包方这一前提的，因相关承包方劳动

者死亡而违反《产业安全保健法》的罪名或因承包企企业违反安全保健义务而违反《产业安全保

健法》的罪名均不成立。 

然而，韩国大法院对承包建设工程的企业是否属于《产业安全保健法》第167条项下的承包

方，需承担刑事责任一事，作出了不同的判断。韩国大法院判决提出，从规范性的视角出发,重点

考察承包商是否对预防其作业场所内实施的建设工程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产业灾害相关的有害

及危险因素拥有实质性支配和管理权，同时综合考虑承包商对相关建设工程的实际影响力、专业

性以及施工能力等。此外，韩国大法院认为，以维护和管理闸门为主要业务目的的A公司设有专

门负责港口核心设施——闸门维护与保修的部门，并对A公司作业场所内进行的定期保修闸门过程

中可能发生的产业灾害的预防相关的有害和危险因素拥有实质性支配与管理权，作为对闸门定期

保修工程具有高专业性的承包商，A公司对承包方施加了实质性影响力，因此应认定A公司承担相

应责任。 

 

I. 韩国大法院明确指出，判断是否属于建设工程发包人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对预防可能发生的产业灾

害相关的有害和危险因素拥有实质性支配和管理权 

韩国大法院推翻了原审法院关于承认建设工程发包人地位的判决，并围绕以下标准对A公司

是否对预防可能发生的产业灾害相关的有害和危险因素拥有实质性支配和管理权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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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包商对相关建设工程实际施加的影响力程度、承包商对该工程的专业性及施工能力 

考虑到A公司系根据《港口工程法》的规定，为提高港口设施的开发、管理及运营工作

的专业性及效率而设立，同时港口核心设施——闸门的维护与管理是A公司主要的设立目的之

一。A公司全面规划了闸门维修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等竣工全过程，并直接编制设计图

纸。此外，A公司每周检查承包商的维修工程进度，根据承包商的施工进度情况，直接修改

设计图纸。这些因素均被韩国大法院作为重要依据予以考虑。 

韩国大法院虽然认定A公司未办理从事闸门维护保养工程所需的钢结构施工业务注册，

但同时也确认，A公司下设专门负责闸门运行、管理及设施维护保养的部门，且H公司闸门设

备部门的6名员工负责执行闸门的日常检查、每周检查、季度检查和半年检查。此外，A公司

与韩国政府签订的国有资产管理委托合同中，将保障闸门设施的安全性所需的维护保养工作

纳入了委托合同的内容。作为港口内的核心设施，A公司从2017年至2020年连续4年制定并

实施了年度闸门设施维护保养计划。A公司将计划中的部分闸门设施维护保养工作外包，委

托承包商在其作业场所——仁川港闸门内进行定期维护工程，这些因素也被纳入考虑范围。 

2. 承包商的规模及施工能力 

韩国大法院还考虑到，A公司是一家资本金高达5万亿韩元的巨型国有企业，而其承包商

仅为一家资本金10亿韩元、常驻员工仅约10人的小型企业。 

3. 公司具体的作业相关措施及监督 

从A公司的风险评估表中可以看出，在发生事故前已被指出与重物处理相关的事故风险。

此外，A公司的现场监督员在事故发生一周前就已目击到用于放下H型钢的绞车框架被放置在

现场的情况。同时，韩国大法院还注意到，A公司在事故现场附近的闸门上部安装了与端部

相距约1.9米的金属安全护栏，但这一安全护栏并未覆盖到事故发生地——作业人员所在的检

修口所在区域。上述因素均被纳入考量范围。 

 

II. 上述韩国大法院判决并非旨在否认所有作业场所内建设工程的承包商具有建设工程发包人的地位 

随着《产业安全保健法》的修订，一方面加强了对承包方的刑事处罚，另一方面引入了

不包括在承包方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发包人”概念。对于建设工程发包人，法律另设条款规

定其负有防止产业灾害的义务，并对违反义务的情况规定罚款处罚。因此，不主导施工或不

对施工进行总括管理的建设工程发包人不承担《产业安全保健法》第167条的刑事责任。 

因此，即使根据上述韩国大法院判决，若作业场所内从事建设工程的企业对预防相关建

设工程的产业灾害有关的有害和危险因素不具备实质性支配和管理权，则应被认定为建设工

程发包人，不需承担《产业安全保健法》第167条规定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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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对于承包建设工程的企业难以被法院认定为建设工程发包人地位的情况，应特别注意积极履行作

为承包方对相关承包方劳动者的安全保健措施义务 

国内的机场、港口、道路（桥梁）、铁路、发电等涉及公共大型投资的社会基础设施的

运营主体大多是依法设立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具备高水平专业的技术，并负责对相关设施

的持续管理和运营。由于这些企业在与其设立依据相关的领域中，拥有比国内其他任何机构

更高水平的专业性，因此，在涉及维保的建设工程中，考虑到承包方的专业性和施工能力，

法院可能认定其对工程的实际影响力非常大。因此，这类企业即使将建设工程外包，也可能

难以被认定为建设工程发包人。 

此外，从事能源、炼油、通信等基础产业，或不可避免地需要自行承担维护保养工作的

企业，由于运营大型设施或设备，可能被认定对预防可能发生的产业灾害相关的有害和危险

因素具有实质性支配和管理权。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因此，对于承包建设工程的企业中，可能被认为对预防产业灾害相关的有害和危险因素

具有实际支配和管理权，从而难以被认定为建设工程发包人的企业，需要以承包方的身份，

积极履行对相关承包方劳动者的安全保健措施义务。 

 

* * * 

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是业内首家运营工业安全专项小组（TFT）的律所，积累了丰富的业务

经验和专业知识，在应对工业安全事故和合规咨询领域拥有卓越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重大灾害处罚法》实施后，太平洋律师事务所将原有的工业安全TFT扩大重组为重大灾

害预防和应对TFT，提供对《重大灾害处罚法》法规内容的分析、合规系统的构建和检查、以及

重大灾害事件的调查应对等综合性咨询，并拥有诸多业绩。如果您有相关咨询需求，欢迎随时联

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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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外国律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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